

天质发委办（2020）3号


2020年天宁区区长质量奖申报通告

开发区管委会、镇政府、各街道办事处、东青办，各有关单位：
根据《区政府关于印发〈天宁区区长质量奖管理办法〉的通知》（常天政发〔2017〕19号）、《区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天宁区区长质量奖评审规则〉的通知》（常天政办〔2017〕 10号）的有关规定 ，现就申报2020年度天宁区区长质量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原则 

    天宁区区长质量奖是天宁区人民政府在质量管理方面设立的最高荣誉奖项，授予本区实施卓越绩效管理、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以下简称“申报组织”）。

申报主体是天宁区范围内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及其

他组织，获奖组织原则上不超过3个。 

天宁区区长质量奖评审遵循自愿申请、科学评审、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向申报主体收取任何费用。

评审标准采用国家标准GB/T19580-2012《卓越绩效评价准则》、GB/Z19579-2012《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实施指南》、GB/T19000-2016《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以及相关行业先进的国际通行管理体系。

    二、申报条件 

    （1）在天宁区范围内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正常运营3年以上； 

    （2）符合国家、省和我市产业、质量、环保、安全和财税等政策，依法取得相应资质； 

    （3）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或其他国际通行管理体系认证，有效运行3年以上，工业企业需推广应用卓越绩效管理模式1年以上； 

    （4）具有卓越的经营业绩和社会贡献，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申报组织，主要经济、技术、安全、能耗和质量等指标位于同行业领先地位，从事公益性业务的组织，其社会贡献位于同行前列； 

    （5）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具有良好诚信记录和社会声誉；近2年无较大质量、安全、环境污染、公共卫生、食品安全等事故，无重大质量投诉，无属于组织自身责任而引起的质量异议、索赔和退货，无国家或省、市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记录，无重大劳动保障失信记录，无其他违法违规记录； 

（6）申报组织建立首席质量官制度，聘任了首席质量官。

（7）依法应当具备的其他条件。 

    以集团名义申报的，其集团总部必须具备以上6项条件，其在我市的所有控股组织需符合第（2）～（7）项基本条件。 

     三、申报材料 

    （1）组织概述。3000字以内，内容要求见GB/Z19579-2012《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实施指南》附录B。

    （2）自评报告。对照GB/T19580-2012《卓越绩效评价准则》要求，通过事实和数据，从采用方法、工作展开和实施结果三个方面，逐条说明实施卓越绩效管理的时间、过程、成效和经验。 

    （3）典型案例。提供推广应用先进企业管理模式（如卓越绩效管理模式）产生显著经济或社会效益的典型案例。

    （4）如实、完整填写《天宁区区长质量奖申报表》（以下简称“申报表”）。

    （5）证实性材料。与申报表及自评报告内容相符的证实性材料；完整的组织机构图，层次至部门（处室）和车间（班组）一级，并标明地点及其职责。

    上述第（1）、（2）、（3）、（4）项需提供一份电子文档和一式三份的书面材料（装订成册），并辅以目录和页次；第（5）项需提供一式二份书面材料（软封面单独装订），并辅以目录和页次。

    四、组织推荐 

    开发区管委会、镇政府、各街道办事处负责所在地申报组织的预审、推荐工作，签署推荐意见后，报天宁区质量发展委员会办公室。

五、申报截止日期

2020年9月15日。

六、联系方式

常州市天宁区质量发展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系人：李顺付，联系电话：0519-69661538 ；联系地址：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竹林北路256号，天宁科技促进中心8楼817室）

附件： 天宁区区长质量奖申报表

   天宁区质量发展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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